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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季麟院士组织论证10条产品链 

  2004年10月以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公司董事长何季麟组织近百名科技人员，逐项论证集团公
司“十一五”期间重点发展的10条产品链。 
  根据自治区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的规划，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确立了“十一五”期间重点发展的10条产品链，
包括电容器级钽粉、钽丝和纯铍制品，钽、铌、铍金属及加工材，钽铍氧化物、碳化物及人工晶体，钽、铌、铝、钛、铜
金属靶材各类金属氧化物靶材，钽、铌电容器电子元器件产品链，微合金钢炉料，铝工业用氟化盐，镁合金加工材，电池
材料用氢氧化亚镍，钽、铌、钒、钼资源开发等。这10条产品链涵盖了东方有色金属集团主要产品类别，应用领域涉及电
子、化工、钢铁、汽车、军工等，集中了集团公司40年来主要的技术成果。项目的实施对于全面提升国内在以上领域的技
术水平和产业化能力，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作用。 
  何季麟院士作为10条产品链技术和产业化的牵头人，为各产品链确定了相关工作小组，并亲自组织技术人员逐一论
证，在每一次论证中提出具体的意见。目前，10条产品链的论证工作己全部完成，即将转入产业化实施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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